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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住了了六六七七年年的的房房子子，，
咋咋变变成成无无法法办办证证的的““小小产产权权房房””了了

景绣苑产权
“变小”纠纷始末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娄士强

开发商主张：

付清七年前的
购房尾款

16日，记者来到槐荫区张庄
办事处刘庄村辖区内的景绣苑
小区，从北门进入小区，先后进
入眼帘的一红一白两个条幅，透
出这个小区的与众不同。

红条幅上黄字写着“欢迎业
主交纳购房尾款”，而白色条幅则
用黑字写着“还我购房款”。在一墙
之隔的开发商济南永达集团，办公
楼正中悬挂着一条红色条幅，写有

“刘庄村民对交纳购房尾款的表示

欢迎”。小区内的一片空地上，记者
看到不少人聚集在这里，据小区内
居民介绍，这些人就是前来追讨房
款的刘庄村村民。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2005
年景绣苑小区交付使用，目前的
业主大多都是在那一两年时间
内购买的房子。在这些购房者
中，既有全额交付房款的，也有
人按揭购房，而被追缴“尾款”的
就是按揭购房者。

业主左女士告诉记者，在购
房过程中，开发商济南永达房地
产公司为业主办理购房贷款指定
了银行，购房合同中也有“在甲方
指定银行办理按揭”的约定。

在中国工商银行槐荫支行，
景绣苑业主办理购房贷款的情况
得到了确认。银行工作人员王健
告诉记者，景绣苑的开发商“济南
永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确实申请
过住房贷款，“永达”提供的材料

目前还放在银行里没有取走。“我
们也很想做成这笔业务，可惜证
件不全办不了啊！”王健说。

由于贷款不成功，开发商就
开始直接向业主索要合同约定的
余款，但这一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记者在开发商处了解到，房屋交
付使用七年来，目前仍有约100户
业主没有交付余款，最少的7万，
最高的30多万，这给开发商造成
了1500万元左右的经济损失。

业主有话说：

没有房产证，
拒绝交尾款

业主拒绝交尾款的理由很
简单，没有房产证。据业主们介
绍，当初买房时没有考虑过所谓
的“小产权”，购买景绣苑的房子
就是为了房产证。

业主们告诉记者，当年售房
广告表明景绣苑的房子“五证俱
全”，房子也是从永达开发商设
立的售楼处购得。按照当时的价
格，景绣苑的房子还比同级别的
房子稍贵，每平米比同时期的小

产权房贵了一千多元。签订的合
同上也有“房产证”相关条款和
违约说明。

与景绣苑一墙之隔，稍早建
成的荣祥花园业主们顺利地拿
到了房产证。相比之下，景绣苑
小区内设施齐全，环境更为优
雅，七栋楼里面有四座小高层，
说起小区的物业，业主们也是一
片称赞。在业主们的眼里，这样
的条件很难和小产权联系到一

起。李女士表示，当初买房时售
楼小姐也承诺可以拿到房产证，

“就怕买到那种‘村里的’房子，
要是知道拿不到证肯定不会买
的！”

而在签订购房合同交纳首
付的同时，选择按揭购房的业主
当场就在银行设立的办事点开
通了贷款账户。“买房和贷款的
手续都是正规的啊，谁能想到是
小产权”，据李女士告诉记者，当

时购房者都认为，能够办理购房
贷款的肯定不是“小产权房”。

由于迟迟办不下房产证，很
多业主产生了怀疑，不断有人催
促开发商，开发商的回复就是再
等等。记者在咨询槐荫区房管局
后得知，房管部门没有景绣苑的
登记记录，“永达”也并没有在房
管局申请过登记。而最近业主们
直接从开发商处得到消息，景绣
苑的房产证“肯定办不下来了”。

“业主”与“村民”

各说各有理

为了进一步了解纠纷的前因
后果，记者电话采访了槐荫区张
庄办事处刘庄村委的一位工作人
员。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济南永达房地产开
发公司是刘庄村的村办企业，村
民们都有股份，景绣苑小区是由
村民集资建成的。现在业主不交
房款，给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
损失。而聚集在小区内的村民们

也告诉记者，集资建房出了很多
钱，有的人还欠下了外债，来到小
区里要钱也是无奈之举。

对于村民的这种说法，多数
未交尾款业主们表示，不交款的
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房产证，“如果
能给发证我们肯定交了，连证都
没有谁给他钱！”也有部分业主提
出了折中的解决方法，在他们看
来没有房产证就是小产权房，就

要按照小产权房的价格补交。“买
的时候将近三千呢，是按照有证
的价格，没证就不能交那么多
钱！”5号楼的一位业主说。

记者在2号楼的一户人家内
见到了购房时签订的合同。合同
第12条规定，房地产商若不能在
房屋交付使用30个月办理房产
证，将赔偿已付房价的2%作为违
约金。按照当时的购房价格，这是

一笔5000元左右的款项。
开发商坚持按照合同约定履

行赔偿，他们认定合同12条只是讲
明了两种处理办法，即在无法办理
房产证的情况下如何赔偿。而业主
们认为合同12条规定的就是开发
商对于房产证的承诺，“小产权”房
屋的价格与自己所应交付的房款
相差甚巨，合同所说的赔偿金数额
完全不能弥补自己的损失。

“根据双方所签景绣苑小区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2条”，要么“付清所欠购房款”，要么

“退房”。2011年11月15日，一张署名为“济南永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通知贴到了阮女士的

房门上。在这张通知单的背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购房纠纷。

律师观点：

开发商涉嫌
欺诈行为

记者就景绣苑小区的情况向
山东聚轩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咨询，
李令秀律师告诉记者，就合同本身
来说，开发商存在违约行为。由于
合同的具体内容较为模糊，没有记
录办理房产证的确切义务，加之在

购房过程中利用银行公证给买房
人造成能够贷款的假象，因此开发
商存在欺诈嫌疑。按照最高院作出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对于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欺诈行为可以
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最高可处全

部房款的双倍赔偿。
就本案而言，开发商违约、买

房人拖欠房款以及村民的追讨行
为相互关联，但实质上存在三个
不同的法律关系，都应该采取合
法的手段进行解决。仅就村民的

追款一事来看，由于买房人已经
入住，因此村民的举动属于侵权
行为。业主可以对此单独提起诉
讼，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
复原状的要求，并可以申请赔偿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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